
 

 

 
 
 
 

 
 

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 
申请“跨省通办”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、残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

办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5 号）、《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

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

办”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21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省困难

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（以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

贴）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内容 

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是指残疾人两项

补贴实行以任意地申请、户籍地审核审定及发放的形式办理，申

请人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，可以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

皖民务函〔2021〕103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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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，不受户籍地

限制。同时，同步实现省内跨市通办、跨县（市、区）通办、跨

乡镇（街道）通办。自 4月 22日起正式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

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。 

二、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程序 

各地要按照异地代收代办方式，统一使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

贴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全国系统）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

“跨省通办”申请。 

（一）受理地工作程序。受理地在受理异地申请时要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所需要提供的材料，及时将残疾人证和相关证明材料

等申请信息录入全国系统，并在申请材料收齐之日起 3个工作日

内推送至业务属地（即申请人户籍所在地）的补贴受理窗口。受

理地应在收到业务属地办理结果 3个工作日内，将办理结果以适

当方式通知申请人并做好记录。 

异地户籍申请人无法提供业务属地所需申请材料的，受理地

不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。有特殊情况应与全国系统提供

的业务属地联系人沟通解决。 

享受补贴政策的类型及标准由业务属地负责解释。受理地只

负责审查外地户籍申请人提交材料要件是否齐全，不负责对补贴

资格进行认定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审核。 

（二）业务属地工作程序。业务属地为申请人远程办理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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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认定，办理结果

将由全国系统实时反馈受理地。同时，业务属地应以适当方式留

存申请人档案资料。 

1、初审。业务属地乡镇（街道）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，

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初审。初审符合条件的，报送县

级残联进行补贴资格审核。 

2、审核。县级残联部门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，应在 3 个

工作日内完成残疾人证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报送同级民政部门进

行补贴资格审定。 

3、审定。县级民政部门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，应在 4 个

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审定。 

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，自递交申请当月由业务属地计发

补贴。 

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乡镇（街道）、残联、民政部门应在

对应的办理环节、时限内将其退回，并反馈退回原因。  

对审定符合条件的，县级民政部门应及时反馈乡镇（街道），

乡镇（街道）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公示栏和村

民小组、社区醒目位置公示 7天以上。公示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，

主要公示申请人姓名、享受补贴类型、补贴金额等，不得公开与

残疾人两项补贴无关的信息。公示中发现不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，

经核实后，按规定取消补贴资格并追回已发补贴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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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化申请受理及审核服务模式。 

各地要依托社会救助、社会服务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机

制，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“跨省通办”业务，简化补贴申请受理

环节，全面落实“最多跑一次”要求，实现“马上办、就近办、

一地办”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要建立数据比对和共享机制，确保

数据信息真实、准确。残疾人两项补贴“跨省通办”事项受理材料

以电子文档形式在全国系统中留存，受理地不需接收、转寄纸质

材料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要高度重视，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把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

作为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。要

按照责任分工，加强协同配合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确保做好残疾人

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工作。 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地要加强“跨省通办”事中事后监

管，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复核机制，完善纠错容错机制，对补贴

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残疾人的残疾状态、纳入低保情况、

生存状态等开展定期动态核查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要加强全国

系统的使用和补贴发放管理，为补贴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提供数据

核验基础，避免产生重复领取等违规行为。  

（三）扩大政策宣传。各地要广泛采取邀请媒体宣传报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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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宣传手册、发放补贴申请材料清单等方式加强“跨省通办”

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

各地要视情开展两项补贴受理窗口人

员业务培训，提高“跨省通办”服务能力，提升“跨省通办”服

务水平。各级各部门在推行“跨省通办”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，要及时向省民政厅、省残联报告。

省民政厅联系人：王旋 电话：0551—65606217

省残联联系人：王春华 电话：0551—62999436

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

2021 年 4 月 26日

安徽省民政厅


